
 

股票代码：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0-080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就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

延期履行承诺做出如下风险提示： 

1、华晨集团目前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延期一年履行承诺期间，

是否能够完全履行承诺仍存在不确定性。 

2、相关担保的被担保方、反担保主体的经营情况和清偿能力可

能发生变化，存在恶化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况。 

3、公司将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督促华晨集团积极履行承诺，

并申报相关债权，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金杯汽

车”）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收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晨集团《关于对

金杯汽车担保承诺相关事项的复函》，由于华晨集团进入重整程序，

协调各方解除担保的难度加大，预计无法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上述承诺，华晨集团拟将承诺截止日期延长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

行承诺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刘同富、许晓敏、高

新刚、杜宝臣、胡春华、姚恩波、马铁柱已回避表决。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间接控股股东承诺基本情况 

华晨集团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出具了《华晨集团关于金杯汽车为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和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担保

处理安排相关事项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承诺函载明，金

杯汽车为沈阳金杯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模具”）、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车辆”）提供的担保，将

由华晨集团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平稳、有效解除（详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10 日发布的临 2019-058 号公告）。 



 

二、相关担保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华晨集团承诺相关担保余额为 4.75 亿元，其中 3.6 亿元处于被诉状态，目前上述担保仍由金杯

汽车承担。 

表 1：华晨集团承诺相关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主体 被担保方/借款人 
借款合同 

起始日 

借款合同 

到日期 
展期安排 保证期间 

对外担 

保余额 

借款 

抵押物 
是否被诉 被诉金额 

1 
金杯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沈阳金杯汽车模具

制造有限公司 
2019.5.12 2020.11.24 

贷款已展期

至 2023.11.24 

主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1,500.00 无 否   

2 
金杯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

有限公司 
2019.9.24 2020.9.23 

贷款已展期

至 2021.9.23 

主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10,000.00 无 否   

3 
金杯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

有限公司 
2019.9.17 2020.9.16 诉讼中 

主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11,000.00 无 是 11,144.61 

4 
金杯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

有限公司 
2019.9.17 2020.9.16 诉讼中 

主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25,000.00 无 是 25,410.70 

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47,500.00 



 

（一）为金杯模具提供的担保 

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董事会为公司关联方金杯模具提供 1

亿元担保额度。2019 年，金杯模具获得银行授信额度 1 亿元，实际使用 1,500 万

元，公司对金杯模具的 1,500 万元贷款（借新还旧）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500

万元，该笔贷款到期日为 2020 年 11 月 24 日。 

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董事会为公司关联方金杯模具提供 1

亿元担保额度。2020 年，金杯模具的 1,500 万元贷款（借新还旧）展期至 2023

年 11 月 24 日。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1,500 万元。 

上述关联担保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已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就关联担保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二）为金杯车辆提供的担保 

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董事会为公司关联方金杯车辆提供 5

亿元担保额度。2019 年，公司对金杯车辆的 3 笔金额分别为 1 亿元、1.1 亿元和

2.5 亿元贷款（借新还旧）提供了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1 亿元、1.1 亿元和 2.5

亿元，贷款到期日分别为 2020 年 9 月 23 日、2020 年 9 月 16 日、2020 年 9 月 16

日。 

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授权董事会为公司关联方金杯车辆提供 5

亿元担保额度。2020 年，金杯车辆的 1 亿元贷款展期（借新还旧）至 2023 年 9

月 23 日，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1 亿元。金杯车辆剩余 2 笔金额

分别为 1.1 亿元和 2.5 亿元的贷款目前处于诉讼状态，尚未开庭。（详见公司临

2020-051、临 2020-063 公告。） 

上述关联担保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已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就关联担保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反担保安排 

表 2：华晨集团承诺相关反担保情况 

序号 担保主体 被担保方/借款人 反担保主体 形式 反担保保证期间 

1 

金杯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 

沈阳金杯汽车模具

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汽车

零部件工业有

限公司 

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

保 

本合同项下的

反担保保证期间为

三年，自金杯汽车

履行《担保合同》

项下保证责任之日

起算，若金杯汽车

分期履行《担保合

同》项下保证责任，

则反担保保证期间

覆盖到金杯汽车最

后一笔代偿款项支

付之日起三年。 

2 

金杯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

有限公司 

沈阳市汽车工

业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

保 

（四）关联关系的说明 

1、金杯模具 

金杯模具的股东方之一沈阳兴远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为华晨集团全资子

公司，公司根据股权关系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金杯模具为关联方。 

2、金杯车辆 

2017 年以前，金杯车辆为金杯汽车的全资子公司。2017 年公司将金杯车辆

股权出售给直接控股股东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金杯车辆成为金杯

汽车同一控制下的兄弟单位，公司依此认定金杯车辆为关联方。2019 年 12 月，

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将金杯车辆的股权转让给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公司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的规定以及过去 12 个月内金杯车

辆为公司关联方的实际情况，认定金杯车辆为关联方。 

控股股东再次转让金杯车辆股权时，公司对金杯车辆的担保未解除、承诺主

体未变更的原因如下：一是控股股东出售金杯车辆股权时，未与债权人就担保事

项达成一致，债权人不同意更换担保主体。公司自 2017 年转让金杯车辆股权至

今，为金杯车辆担保余额从 20.05 亿元降低至 4.6 亿元，但仍有一小部分债权人

不同意更换担保主体。二是交易双方也未就更换担保主体事项达成一致。三是公

司基于自身利益，未同意承诺主体由华晨集团变更为其他第三方。四是公司未因



 

金杯车辆股权再次转移而增加义务。公司对金杯车辆的担保义务仍由华晨集团的

承诺兜底，且有反担保主体承担反担保责任。 

三、延期履行承诺的方案 

由于华晨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协调各方解除担保的难度加大，预计无法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上述承诺，根据 4 号指引的规定，华晨集团拟将承诺截

止日期延长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收到华晨集团《关

于对金杯汽车担保承诺相关事项的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我司 2019 年出具的承诺函载明，金杯汽车为金杯模具、金杯车辆提供的担

保，将由我司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平稳、有效解除。由于我司已进入重整程

序，协调各方解除担保的难度加大，预计我司无法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上述承诺。重整期间及重整结束后，我司将妥善化解金杯汽车的担保问题，特函

请将承诺函的履行日期推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四、承诺延期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与其进入重整程序有较大关联，公司将持续督促

其在重整期间及重整结束后切实履行承诺。同时公司将通过积极申报债权、向反

担保方追偿责任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上市公司可能面临的损失。 

五、独立董事意见和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主要内容如下：独立董事详

细审阅了相关文件，同意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将《关于间接控

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董事会在审议

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强调，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仅代表该事项的

审议流程合规，独立董事提醒中小投资者注意该事项的风险。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提请股东大会的议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延期履行承诺的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持续敦促华晨集团切实履行承诺，但华晨集团延期一年履行承诺期

间，是否能够完全履行承诺仍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无法全部履行的可能性。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担保的被担保方、反担保主体的经营情况和清偿能

力变化，相关被担保方、反担保主体清偿能力存在恶化的风险。 

3、公司将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5、华晨集团《关于对金杯汽车担保承诺相关事项的复函》。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